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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媛 报道
本报12月1日讯 12月1日，山东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上传来消息，经审议通过，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山东省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具体适
用税额和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
应税污染物项目数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在
征收环境保护税后，不再征收排污费。
《决定》明确了我省应税大气污染物
的具体适用税额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每污染当量6元，其他大气污染物每污

染当量1 . 2元。据了解，这一标准与目前
我省的大气污染物执行的排污收费标准
是一致的，主要是考虑2015年我省刚刚
调整完善了排污收费政策，其中重点监
控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污收费标
准，今年1月1日刚刚执行到位。
考虑到我省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大，排放强度高，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十
三五”规划目标、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形势
严峻，我省又属京津冀周边地区，还承担
着中央确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任，需要
保持较高的税额标准，以强化企业治污
减排的主体责任。因此，《决定》按照“税

费平移”的原则，将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收
费标准平移为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
水环境方面，结合我省水环境现状，

参考周边省份税额拟定标准，《决定》明
确了我省水污染物适用税额，与现行的
水污染物排污费收费标准相比，常规排
放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5项主
要重金属”由1 . 4元提高到3元，其他水
污染物由0 .9元提高到1 .4元；将城乡污
水集中处理场所超标排放的化学需氧
量、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悬浮物、总
磷、氨氮、大肠菌群数（超标）排污收费标
准平移为适用税额，“5项主要重金属”

由1 . 4元提高到3元，其他水污染物由
0 .9元提高到1 .4元。该税额标准在全国
处于中等水平。
目前，我省大气污染物重点监控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水污染物重点监控
化学需氧量、氨氮和“5项主要重金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同
一排放口三至五项污染物征收环境保护
税，基本涵盖了我省企业排放的主要污染
物，也与目前的监测水平和征管能力相适
应。为此，《决定》规定同一排放口应税污
染物的项目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第九条第一、二款规定执行。

环境保护税明年元旦开征
山东将不再征收排污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污染当量税额6元

□半岛全媒体记者 肖玲玲 报道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从山东省人

社厅网站获悉，省人社厅将从 2017年
12月1日至2018年春节前，对省管用人
单位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
查，中央所属、省属用人单位及与之合
资、合作企业和外省、部队驻鲁有关用人
单位均在检查范围，重点检查工程建设
领域。

专项检查主要检查用人单位按时足
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遵守最低工资
规定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
合同情况；在建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工资
保证金、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农民工工资支付银行卡、施工
现场维权信息公示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及依法依规劳务分包的有关情况。
据悉，本次检查结果将作为企业劳

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的重要内容，
对因欠薪等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群体
性事件、极端事件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
影响的，直接评为C级，列为劳动保障监
察重点对象，增加当年度劳动保障监察
日常巡视检查频次。对克扣、无故拖欠农
民工工资报酬，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造成
拖欠农民工工资，符合《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
〔2017〕16号）规定情形的，依规将用人
单位、违法分包、转包单位及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一并列入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并按规定对其实行
联合惩戒，使欠薪企业“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对专项检查期间发现和查处的典
型欠薪案件，依据《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社会公布办法》向社会集中公布。

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将“处处受限”
省人社厅即日起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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